
【本期专家】

高行玮，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 14 年法院从

业经历， 在民事审判、 房产案件审判等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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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买的房，真的属于你吗？
法官结合真实案例 梳理 “借名买房” 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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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人为规避购房资格限

制、 逃避债务、 隐藏财产、 减免税
收、 获取贷款等因素萌生 “借名买

房” 的想法。 然而， 买房有风险，

借名需谨慎。 这种投机行为不仅游
走于法律边缘， 更容易出现 “竹篮

打水一场空” 的情况， 进而引发诉
讼纠纷。

本期专家坐堂， 我们邀请上海

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资深法官， 结合
真实审判案例， 为您梳理 “借名买

房 ”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点， 并为送上维权攻略。

“借名买房”的事实认定

和举证提示

由于近年来房产价值的巨幅增

长， 实践中常见出名人在完成购房

手续并将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后， 便

企图将房屋占为己有， 而不承认与

借名人之间有过关于借名买房的约

定。 而且由于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

往往具有如亲属、 朋友、 同事等较

为亲密的关系， 日常生活中可能存

在较多资金往来， 双方就借名买房

事宜之间也没有形成书面约定或所

形成的书面约定并不规范。

那么在哪些情形下可以认定

“借名买房” 关系成立呢？

【案例 1】

声称出资为别人购房

法院回应： 看证据！

王某婚后认识刘某并建立同居

关系。 2003 年， 为生活方便两人

以刘某名义在上海购买一处总价为

57 万余元的房屋， 其中首付款 17

万余元。 该房屋交付后一直由两人

共同居住， 2009 年王某向刘某一

次性转账 34万余元还清剩余贷款。

2018 年开始两人关系恶化， 刘某

趁王某不在时更换房屋门锁， 随后

王某诉至法院称房屋首付款、 月供

及最后一次性付清的房贷均由自己

实际出资， 要求确认该房屋归自己

所有， 并要求刘某协助自己办理房

屋产权变更登记。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提出的

主张须对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合

意， 以及购房款全部为其出资的事

实承担证明责任。 关于合意， 王某

无法提供双方之间约定借名买房的

书面凭据， 且在房贷还清后十几年

间也未变更产权登记， 不合借名买

房的常理； 关于出资， 凭现有证据

仅可证明王某支付了刘某提前还贷

款项。 王某提供的汇款证据与首付

款的金额和支付时间均无法对应，

难以认定为首付款， 按揭还贷款均

通过刘某的银行账户进行， 无证据

证明存入还款账户的钱款系王某提

供， 综上所述驳回了王某的诉请，

提前还贷款项的处理不在本案审查

范围， 可另行起诉。

【案例 2】

出资为家人购房

有我的房屋份额吗？

应甲、 应乙、 应丙系三兄妹，

2000 年家里位于上海的房屋动迁，

父亲老应在购买新房屋时要求应

甲、 应乙两人各出资 5.5 万元， 因

当时两人已为中国香港居民身份，

房屋登记在老应与应丙名下， 其后

父亲通过“书面遗嘱” 形式对房屋

出资状况和未来产权分配归属做出

相应证明， 称房屋由应甲、 应乙共

同参与出资， 将来房屋产权为两人

和应丙三人均分。 2018 年老应去

世后， 三人对房屋产权发生争议，

应甲、 应乙起诉要求确认房屋份

额。

法院经审理认为， 应甲、 应乙

的主张须对双方存在借名买房或代

持房产约定， 以及两人对购房款出

资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现根据老

应的字据可证明两人对购买房屋有

出资， 但字据并未表明当事人曾就

房屋为三人按份共有形成约定， 仅

载明在老应夫妇百年后房屋才由三

人共有。 该字据的遗嘱性质清楚明

确， 证明老应并不认为两人是房屋

的实际共有人， 仅认可其出资贡献

在继承时给予遗嘱安排。 且老应夫

妇对购房也有出资， 无证据证明其

认同对该房屋的登记权利为替子女

代持， 因此无法认定当事人之间存

在借名买房或代持房产的约定， 同

时根据政策两人作为中国香港居民

也无法通过购买方式取得房屋产

权， 因此两人的出资只能被认定为

对父母购房的资助， 据此驳回了其

诉请， 关于遗产继承问题不在本案

处理范围， 可另行起诉。

【法官说法】

借名买房的事实认定

在借名买房中， 借名人以出名

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办理产权登记，

该房屋的占有、 使用、 收益、 处分

权限仍归借名人享有。 现在出名人

是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房屋权利

人 ， 借名人主张该房屋系借名买

房， 产权实际归其所有， 必须对双

方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 以及购房

款全部为其出资的事实， 承担证明

责任。 如果借名人有充分证据证明

双方已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并实际

支付了价款， 且不存在权属变更障

碍， 借名人可以请求将房屋过户至

自己名下。 如果借名人无法举证证

明双方曾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 即

使购房款直接来源于借名人， 该出

资行为也只能认定为代出名人支付

购房款 ， 而不能据此主张房屋产

权。

借名买房的举证提示

在借名买房的举证过程中 ，

“合意” 与 “出资” 的证明极为重

要， 缺一不可。 上述案例中， 原告

在申请确认房屋产权份额时， 在提

供证据环节分别陷入 “无出资无合

意” 和 “有出资无合意” 的尴尬境

地， 导致最终诉请被驳回。 因此，

借名人委托他人买房时应通过订立

书面协议或固定其他相关证据来确

定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权利人， 在

汇款时应该备注 “购房款项” 等字

眼并保留好付款凭证， 做到保存证

据证明 “借名买房” 中的 “出资”

及 “合意”， 避免口头约定或约定

不明产生的法律风波。 借名人也应

及早要求代持人办理过户登记， 防

止拖延时间过长导致权益受损。

借名买房协议的法律效力

在日常实践中， “借名买房”

关系得到确认并不是借名人权益得

以实现的终点。 实践中， 往往因借

名行为存在规避政策等情况导致合

同效力存疑， 进而引发争议。

【案例 3】

规避限购政策借名买房

可以获得房屋产权吗？

小王与施某于 2009 年结婚，

婚后几年， 因房价上涨迅速， 两人

商量购置房产进行投资。 受限购政

策限制的两人原定以小王父亲老王

的名义购买， 却在网签时发现老王

也是限购对象， 转而以施某母亲周

某的名义购置这处价值 220 万元的

房产。 2017 年小王因病去世， 生

前立有遗嘱指定遗产中这处房屋属

于自己的份额由父亲继承。 为此老

王向法院提出诉请， 要求确认房屋

实际产权归女儿小王与女婿施某共

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

点在于房屋究竟是借名买房还是对

周某的赠与。 从房屋购房款来源

看， 购房资金全部来源于施某和小

王二人； 从资金流向看， 资金先由

小王转给老王， 在老王支付部分房

款后剩余资金由老王转给周某， 完

成剩余房款的给付， 虽然施某、 小

王与周某对于房屋的实际归属事宜

并未作出明确的书面约定， 但结合

资金走向、 房款支付等事实， 各方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

述， 法院认定施某、 小王借名买房

事实的存在， 根据老王、 施某陈述

的名下产权房情况， 以老王或周某

名义购房目的都是为了规避当时的

住房限购政策， 该行为事实上违反

了国家房产宏观调控政策， 不利于

房地产市场秩序的稳定， 并且施某

和小王当时对于可能面临的无法过

户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 故对于老

王主张的直接确认房屋产权归施某

和小王共有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

持。

最终判决小王与施某共同获得

房屋目前评估折价 388 万元， 由周

某支付。

【法官说法】

“借名买房” 事实存在，

协议一定具有法律效力吗？

即便法院认可双方之间存在

“借名买房” 行为， 不代表借名人

可以直接取得房屋权属。 在司法实

务中， 借名买房协议违反他人合法利

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 基于借名

买房合同产生的原因不同， 借名买房

合同的效力亦应区分不同情形， 如为

规避国家限购政策借名购买经济适用

房、 人才住房等政策保障性住房的，

合同可能因违背公序良俗而被认定无

效， 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

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

屋所有权人 。 如借名购买普通商品

房， 且不违反限购政策或存在恶意串

通损害他人利益的， 方能认定合同有

效。 此外， 政策障碍是否消灭也应予

以考量， 如果借名人至诉讼时仍不符

合政策规定的购房条件， 将无法办理

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借名买房”后房屋权

属变动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 “借名买房” 具有较大

的潜在风险。 因房屋登记在借名人的

名下， 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便发

生效力， 代持人对房屋的处置， 例如

出售或者与第三人发生纠纷导致房屋

进入执行阶段， 都可能造成借名人的

利益损失， 进而引发纠纷。

【案例 4】

借名买房被代持人售出

潜在风险难以保障

张某与陆某系同事、 朋友， 1983

年出于帮助朋友， 张某出资为陆某购

买房屋， 后该房屋动迁， 仍由张某实

际出资并承担相关手续费及装修费等

购买另一处房屋， 陆某夫妇书面立据

承认房屋购买由张某出资， 双方约定

房屋由陆某使用至年老， 在陆某年老

或有意外时房屋应转至张某或其子女

名下， 陆某已将情况告知其子女， 且

其子女无异议。 2020 年， 张某得知

陆某已于 2018 年去世， 且房屋已于

2008 年被陆某出售给案外人， 遂起

诉至法院要求陆某的三个子女作为继

承人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向自己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陆某书写的

《笔据》 《立据》 对其具有法律约束

力， 张某可依约定主张权利。 陆某自

行于 2008 年将系争房屋出售， 违反

了其对张某的承诺， 构成违约， 应按

违约当时的房屋价值向对方赔偿损

失。 但陆某于 2018 年去世， 距离其

出售系争房屋已经十年之久。 现并无

证据显示陆某留有遗产， 更无证据证

明陆某的继承人曾获得其遗产， 则根

据限定继承的法律规定， 张某要求陆

某的继承人继续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

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借名买房” 发生后，

具有哪些潜在的法律风险？

代持人与借名人之间所订立的房

屋代持协议本质上是发生在二者之间

的债权债务关系， 仅对协议方有约束

力， 不能对抗外部行为。 在经法定变

更登记程序完成物权公示之前， 借名

人尚不能依据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未

经公示程序即直接被确认为房屋的物

权人， 其所享有的债权要求权也不

具有对世效力 、 排他效力和绝对效

力， 甚至一旦房屋被处分或设置了

较高额度的抵押贷款时 ， 借名人将

难以直接取得房屋权属。

同时 ， 借名买房需承担被法院

强制执行的风险 ， 代持人与他人发

生纠纷 ， 进入执行阶段后借名人向

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 法院为保护善

意第三人利益一般不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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